
 

 

 

 

 

 

 

 

 

 

 

 

 

 

 

  

NC Cloud 内部交易协同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 

当前版本：NCC20200824 



                                            

 

目录 

1.功能概述 .......................................................................................................................................... 2 

2.功能详解 .......................................................................................................................................... 2 

2.1 协同凭证设置 ....................................................................................................................... 3 

2.2 客商档案设置 ....................................................................................................................... 4 

2.3 协同凭证影响因素设置 ........................................................................................................ 4 

2.4 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 ........................................................................................................ 5 

2.5 现金流量项目对照关系设置 ................................................................................................ 6 

2.6 协同凭证发送 ....................................................................................................................... 6 

2.7 协同凭证确认 ....................................................................................................................... 7 

2.8 协同凭证查询 ....................................................................................................................... 8 

2.9 协同相关参数 ....................................................................................................................... 9 

3. 应用方案 ........................................................................................................................................ 9 

3.1 生成公有协同科目分录 ........................................................................................................ 9 

3.2 生成全部科目分录 ..............................................................................................................13 

3.3 协同生成现金流量项目 .......................................................................................................14 

3.4 协同凭证自动确认 ..............................................................................................................16 

3.5 影响因素定义应用 ..............................................................................................................18 

4.常见问题 .........................................................................................................................................20 

4.1 协同取消确认提示：凭证已有分录发生后续业务[对账] ...................................................20 

4.2 已设置业务单据协同，如何实现单据生成凭证不参与协同 .............................................20 

4.3 设置了公有协同设置，也做了相关的凭证。但是接收方查询不到协同的单据 ...............20 

4.4 协同凭证确认提示：凭证内部错误号：[10020]科目不是末级科目：第 1 条分录 ..........21 

4.5 协同确认时能不能更改金额，将一笔金额拆分成多笔入账 .............................................21 

4.6 协同日期为什么和制单日期不一致 ....................................................................................21 

4.7 协同确认后生成的凭证在制单节点是否可以修改 .............................................................21 

4.8 不同账簿类型如何协同 .......................................................................................................21 

4.9 凭证协同是否可以再协同 ...................................................................................................22 

4.10 一级科目没有辅助核算、明细科目有辅助核算，协同设置为一级科目时有什么影响 .22 

4.11 协同确认提示：协同确认出错，确认没有成功，未结转下年，不允许操作数据 .........23 



                                            

2 

 

NC Cloud 内部交易协同 

本手册对 NC Cloud内部交易协同业务进行介绍，包括基本功能详解、主要应用方案的实现

方法和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请结合实际业务参考并验证使用；对手册内容理解存在疑问时，

请及时咨询用友官方热线 4006600588-按 2 技术咨询，输入贵公司的服务识别码及密码，转技

术人工客服咨询确认。 

1.功能概述 

当内部成员单位之间发生内部交易时，双方成员单位均需要进行账务处理，而双方凭证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且关联关系中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当一方成员单位入账后，系统可根

据协同设置的规则生成另一方的协同凭证。 

 

2.功能详解 

内部交易协同的基本流程：协同凭证设置->客商档案设置->协同凭证影响因素设置/对方科

目对照关系设置/现金流量项目对照关系设置->录入有协同科目的凭证->发起协同->协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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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时，按照〖协同凭证设置〗的公有协同规则在协同凭证上自动生成公有协同科目分录；

对于非公有协同对方科目按照〖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生成科目；根据〖现金流量项目对照

关系设置〗生成对应现金流量分析项目。 

2.1 协同凭证设置 

在〖财务会计〗-〖总账〗-〖内部交易协同〗-〖协同凭证设置-全局〗/〖协同凭证设置-

集团〗设置协同规则，如下图所示： 

 

1）启用日期 

 启用日期（含）之后的凭证才能发起协同。 

2）发送方式 

 自动：凭证保存后自动发起协同。 

 手动：凭证保存后还需在〖协同凭证发送〗手动发起协同。 

3）处理方式 

 单向：凭证中有本方科目才发起协同。 

 双向：凭证中有本方科目和对方科目都可以发起协同。 

4）内部交易对账规则 

 引用了内部交易对账规则的协同设置明细中的账簿类型等于对账规则的账簿类型。 

 参照选择内部交易对账规则后，表体本方对方科目自动带出。 

 选择了内部交易对账规则，则凭证协同确认后自动进行对账。 

5）本方科目/对方科目 

 本方科目用于判断是否协同，对方科目用于判断接收方科目。 

 可以设置末级科目，也可以设置非末级科目。 

 同一条对应关系上本方、对方可以设置相同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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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客商档案设置 

协同是基于内部单位的客商档案，内部单位的客商档案可在〖业务单元〗中生成内部客商，

也可以〖客户〗/〖供应商〗中增加，如下图所示： 

 

 

〖客户〗/〖供应商〗财务信息中设置“是否协同”为“是”。例如：财务组织 A需对内部

单位 B发起协同，则该内部单位 B对应的客户/供应商档案需分配给 A财务组织，并且在财务信

息里设置“是否协同”为“是”。如下图表示新世纪股份对新世纪房产发起协同。 

 

2.3 协同凭证影响因素设置 

除了公有协同科目外，其他科目需要协同到不同的对方科目时，则进行〖协同凭证影响因

素设置〗和〖对方科对照关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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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预置了很多影响因素，最常用的影响因素： 

 辅助核算：根据分录中的不同的辅助核算值协同到不同的对方科目。 

 辅助核算的属性：根据分录中的不同的辅助核算值的属性协同到不同的对方科目。 

 摘要：根据分录中的不同的摘要内容协同到不同的对方科目。 

 本方单位：即协同发起方，根据不同的协同发起方协同到不同的对方科目。 

 对方单位：即协同接受方，根据不同的协同接受方协同到不同的对方科目。 

2.4 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 

协同时，按照〖协同凭证设置〗的公有协同规则，在协同凭证上自动生成对方公有协同科

目分录；其他科目按照〖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生成对方科目。 

 

 根据对方科目对照关系，如果生成到对方单位的科目编码为非末级，系统默认将非末级科

目带入对方科目，接收方修改协同凭证时可以修改成任一科目。 

 生成的接收方的协同凭证科目的借贷方向与发送方的协同凭证中的分录的借贷方向相反。 

 同一集团内的两个组织之间协同时，按照明细优先原则，如果该科目存在集团级的对方科

目对照关系，则沿用集团级的对方科目对照关系，如果该科目不存在集团级的对方科目对照关

系设置，则沿用全局级的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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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现金流量项目对照关系设置 

协同时，系统根据〖现金流量项目对照关系设置〗，按照发送方协同凭证中公有协同分录

的现金流量分析中的表项，生成接收方协同凭证公有协同分录对应现金流量分析中的表项。 

 

 接收方协同凭证公有协同分录对应现金流量项目可以进行修改。 

 接收方协同凭证公有协同分录现金流量分析金额等于发送发凭证对应协同分录的现金流量

分析金额。 

 接收方协同凭证协同分录的现金流量分析结果的“内部单位”自动置为发送方内部单位，

且不可修改。 

2.6 协同凭证发送 

〖协同凭证发送〗用于发送方进行协同凭证查询、协同生成和协同取消的功能。 

 〖协同凭证设置〗中处理方式为“自动”，则直接发起协同，不需要在〖协同凭证发送〗

中进行“协同生成”；如处理方式为“手动”，需要在〖协同凭证发送〗中查询出“未协同”

的数据，点击“协同生成”。 

 

 如凭证要取消协同，查询出“未确认”的数据，点击“取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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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协同凭证确认 

〖协同凭证确认〗用于接收方单位对协同凭证进行协同确认和取消确认处理。 

 查询出“未确认”的记录，选择后点击“本方修改”，凭证补充完整后，点击“协同确认”。 

 

 

 通过“协同拆分”会自动新增出一条分录，会计科目和辅助核算是与公有协同分录一致，

金额为空。协同拆分的分录金额合计与协同修改前金额合应相等，否则无法进行协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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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协同凭证需取消确认，查询出“已确认”的数据，选择记录后点“取消确认”。 

 

 协同分录数据不允许删除，协同过来的行次不再进行协同。 

 可以按列表方式确认，多笔协同业务生成一张协同凭证。 

2.8 协同凭证查询 

〖协同凭证查询〗用于协同发起方和接收方根据条件查询协同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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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协同相关参数 

1）GL101 协同凭证对方未确认,本方应不允许 

 (提前)关账：协同接收方没有确认，则不允许关账。 

 记账：协同接收方没有确认，则凭证不允许记账。 

 不控制：协同接收方是否确认不影响协同发起方关账和记账等。 

2）GL104 协同接收方有未确认的协同业务应不允许 

 (提前)关账：存在未确认的协同凭证不允许提前关账。 

 不控制：存在未确认的协同凭证也可以提前关账，不受影响。 

3）GL106 公有协同核算账簿 

 默认为空，表示主账簿和其他账簿均可以发送协同。 

 若选择了某一账簿，则除指定账簿外其他账簿不能发送协同，也不能查询出未协同凭证，

结账时也不做控制。 

4）GL110 是否需要人工确认被协同凭证 

 是：协同接收方需要在协同凭证确认节点人工确认被协同凭证。 

 否：协同接收方不需要人工协同确认，发起方发起协同后根据当前系统设置如生成接收方

一张完整可保存的凭证则自动协同确认。 

4）GL109 折算生成的凭证是否参与公有协同 

 是：折算生成的凭证也可以作为公有协同发送给对方。 

 否：折算生成的凭证不再协同，即使该凭证修改时新增分录的科目为协同科目。 

3. 应用方案 

3.1 生成公有协同科目分录 

集团内单位存在关联方交易，需实现一方填制凭证时自动生成另一方的凭证。例如：一方

填凭证分录为“应收集团内”科目，生成另一方凭证分录为“应付集团内”科目。 

1） 会计科目设置：协同科目设置内部客商/客商/供应商/客户辅助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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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同凭证设置：本方科目为“112201 应收集团内”，对方科目为“220201 应付集团内”，发

送方式设置为“手动”，处理方式设置为“双向”表示可由“应收集团内”科目协同到“应付集

团内”，也可以由“应付集团内”科目协同到“应收集团内”科目。 

 

3）客商档案设置：〖客户〗/〖供应商〗财务信息中设置“是否协同”为“是”；比如新世纪

股份发起协同到新世纪房产，在〖客户〗/〖供应商〗档案里，找到新世纪房产档案，在财务信

息里找到新世纪股份将“是否协同”设置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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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凭证维护：发起方新世纪股份维护凭证，注意制单日期不能早于〖协同凭证设置〗的启用

日期，凭证中含协同科目“112201 应收账款\应收集团内”，客商辅助为内部客商新世纪房产。 

 

5）协同凭证发送：〖协同凭证设置〗的发送方式为“手动”，凭证保存后需在〖协同凭证发送〗

查询出“未协同”凭证，点击“协同生成”（如下图所示）；如发送方式为“自动”，可省略该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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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协同凭证确认：接收方新世纪房产在〖协同凭证确认〗查询出“未确认”的凭证，点击“本

方修改”，接收方凭证中“220201 应付账款/应付集团内”分录可自动生成，再增加其他分录后

点“协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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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成全部科目分录 

3.1介绍的业务场景是协同只生成了公有协同科目分录，对于凭证里的其他分录可通过〖对

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来实现生成。 

例如：发送方凭证中的“600102主营业务收入\贸易收入”科目生成接收方凭证“1403 原

材料”科目，发送方凭证中的“22210102销项税”科目生成接收方凭证“22210101进项税”科

目；此例中的〖协同凭证设置〗参考 3.1中的设置。 

1）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设置来源科目和目的科目，来源科目设置发送方科目，目的科目

设置生成的接收方科目。 

 

2）凭证维护：发起方新世纪股份进行凭证维护，注意制单日期不能早于〖协同凭证设置〗的

启用日期。

 

3）协同凭证确认：接收方新世纪房产在〖协同凭证确认〗查询出“未确认”凭证，点击“本

方修改”，可查看到生成的协同凭证，接收方的凭证分录方向与发送方凭证分录方向相反，如

凭证无需修改直接进行“协同确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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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协同生成现金流量项目 

当公有协同科目涉及现金流量分析时，可通过〖现金流量项目对照关系设置〗根据协同发

起方的现金流量项目自动生成协同接收方的现金流量项目。 

例如：新世纪股份收到新世纪房产的货款，分析现金流量项目为“1111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自动生成接收方新世纪房产的现金流量项目为“112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此例中的〖协同凭证设置〗参考 3.1中的设置。 

1）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现金流量分析是基于凭证上有现金/银行/现金等价物科目，可以

在〖会计科目〗查看科目的“现金分类”，如下图： 

 

〖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中来源科目和目的科目都设置为“1002\银行存款”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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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金流量项目对照关系设置：来源现金流量“111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目

的现金流量“112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凭证维护：发起方新世纪股份维护收款凭证，现金流量分析为“111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4）协同凭证确认：接收方新世纪房产在〖协同凭证确认〗可以看到生成的凭证中，带出“1002

银行存款科目”和现金流量分析项目“112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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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协同凭证自动确认 

1）业务参数设置：协同接收方单位在〖业务参数设置-组织〗设置总账参数“GL110 是否需要

人工确认被协同凭证”设置为“否”，则协同接收方不需要在〖协同凭证确认〗进行人工确认，

发起方发起协同后自动确认。 

 

2）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协同的自动确认是基于系统能自动生成协同接收方的全部科目分

录，生成的是一张完整的可保存的凭证，所以需要配置〖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如凭证涉

及到现金流量分析，还需要配置〖现金流量项目对照关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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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凭证维护：发起方新世纪股份维护凭证发起协同 

 

 

4）协同凭证自动确认：接收方新世纪房产自动确认生成一张制单人为“系统用户”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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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生成的接收方凭证是无法保存的，则会在〖协同凭证确认〗中“未确认”中体现】 

3.5 影响因素定义应用 

影响因素定义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而设置的功能。 

例如：新世纪股份销售产品给内部单位，新世纪房产是作为原材料入账，新世纪能源是作

为库存商品入账。发起方新世纪股份凭证分录科目为“主营业务收入”，对应接收方新世纪房

产分录科目为“原材料”，对应接收方新世纪能源凭证分录科目为“库存商品”。 

 发起方新世纪股份凭证 

借：应收账款（客商辅助：新世纪房产/新世纪能源） 

贷：主营业务收入 

贷：应交销项税 

 接收方新世纪房产凭证 

借：原材料 

借：应交进项税 

贷：应付账款（客商辅助：新世纪股份） 

 接收方新世纪能源凭证 

借：库存商品 

借：应交进项税 

贷：应付账款（客商辅助：新世纪股份） 

1）对方科目对照关系设置：此例中影响因素设置为对方单位，即对方单位不同对方科目也不

同，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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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凭证维护：发起方新世纪股份维护两张凭证，分别对新世纪房产和新世纪能源发起协同 

 

 

3）协同凭证确认： 

 新世纪房产协同确认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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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能源协同确认凭证 

 

4.常见问题 

4.1 协同取消确认提示：凭证已有分录发生后续业务[对账] 

在〖财务会计〗-〖总账〗-〖财务会计〗-〖内部交易对账〗，内部交易明细对账节点查询

到对账数据，取消对账后再进行取消确认。 

4.2 已设置业务单据协同，如何实现单据生成凭证不参与协同 

业务系统生成的凭证如果协同号字段有值，就不会再次发送协同；因此需要在〖动态建模

平台〗-〖会计平台〗-〖通用平台〗-〖转换模板〗中涉及到协同的科目分录中，业务系统协同

号里设置一个能取到值的字段即可。 

 

4.3 设置了公有协同设置，也做了相关的凭证。但是接收方查询

不到协同的单据 

内部交易协同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协同科目需要设置内部客商/供应商/客户/客商作为辅助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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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供应商〗财务信息中设置“是否协同”为“是”； 

3）〖协同凭证设置〗启用日期之前的凭证不参与协同。 

4.4 协同凭证确认提示：凭证内部错误号：[10020]科目不是末级

科目：第 1 条分录 

因为〖协同凭证设置〗中设置的协同科目为非末级，在〖协同凭证确认〗时点击“本方修

改”，将协同生成的非末级科目改为具体的末级科目。 

4.5 协同确认时能不能更改金额，将一笔金额拆分成多笔入账 

在〖协同凭证确认〗时点击“本方修改”，然后点击“协同拆分”会复制出公有协同分录

行，协同拆分的分录金额合计与协同修改前金额合应相等，否则无法进行协同确认。 

4.6 协同日期为什么和制单日期不一致 

协同日期是根据业务日期带出来的。 

4.7 协同确认后生成的凭证在制单节点是否可以修改 

公有协同科目不能修改，协同对方科目可以修改。 

4.8 不同账簿类型如何协同 

1）〖协同凭证设置〗中“账簿类型”设置为空。 

 

2）〖动态建模平台〗-〖基础数据〗-〖业务参数设置-组织〗中，总账参数“GL106 公有协同

核算账簿”的参数值设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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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凭证维护〗中录入凭证，涉及协同凭证设置中的科目（客商档案已勾选是否协同）。 

 

4）在〖协同凭证确认〗查询到“未确认”的协同凭证。本方核算账簿类型和对方核算账簿类型

不一致，默认本方核算账簿为主账簿。 

 

【注意：如接收方的账簿和发起方账簿既不是同一个账簿类型，又不是主账簿，则无法协同。】 

4.9 凭证协同是否可以再协同 

可以，协同凭证确认时增加的分录选择公有协同科目，辅助客商选择内部单位，可再次发

起协同。 

4.10 一级科目没有辅助核算、明细科目有辅助核算，协同设置为

一级科目时有什么影响 

确认时协同分录不会自动带出对应的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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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协同确认提示：协同确认出错，确认没有成功，未结转下年，

不允许操作数据 

〖协同凭证设置〗里选择了内部交易对账规则，协同确认时系统会自动对账，而内部交易

对账需要结转到下年，才可以继续第二年的对账的。需要在〖内部交易期初〗中选择对应的内

部交易对账规则执行“结转下年”。 

 


